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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討論有關為渡輪及街渡服務設立油價穩定基金的建議 

 

召集人歡迎運輸署高級運輸主任/渡輪策劃 2 阮榮昌先生出席會

議。運輸及房屋局回覆表示，運輸署會代表局方出席會議。 

 

2.  小組成員表示，設立油價穩定基金涉及政府政策，但運輸及房屋

局(“運房局”)只委派運輸署代表該局出席會議，並不恰當。 

 

3.  運輸署代表表示，政府在 2010年進行離島渡輪服務檢討時，曾研

究各種與燃油相關機制的可行性，包括燃油附加費或燃油補貼，但認為燃

油補貼違反公共交通服務應按照商業原則經營的政策，而且會造成廣泛的

連帶影響。就現時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的牌照期，政府將於 2015 年年

底至 2016年初進行中期檢討(“中期檢討”)，並會以專題研究方式，檢討渡

輪在公共交通服務中的角色及長遠安排。除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外，政

府亦會考慮是否需要為其他渡輪航線提供特別措施，歡迎工作小組提出意

見。運輸署會向運房局轉達小組的意見，以便檢討政策時一併考慮。 

 

4.  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如下： 

 

 設立油價穩定基金不等於燃油補貼，現時原油價格每桶約 50美元，

而在上次調整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票價時，原油價格每桶約 140

美元，兩者相距甚遠。渡輪的營運成本大部份是燃油開支，因此建

議政府投放資金，設立油價穩定基金及訂立基準線。在油價較高

時，便可動用基金。 

 

 在陸路交通方面，政府提供不少建設，例如築橋修路亦是一種補貼

的方式。離島主要依賴海路交通，但政府卻沒有任何補貼，亦不考

慮購買船隻再交由渡輪營辦商營運的建議，這樣對離島居民並不公

平。 

 

 運輸署回覆指表示，公共交通服務應按照商業原則審慎經營，而燃

油補貼違反該原則，這與政府在 2012年及 2014年為六條主要離島

渡輪航線的營辦商分別提供 1億 2千萬元及 1億 9千萬元補貼的做

法，是自相矛盾的。 

 

 由於 1億 9千萬元的補貼可用作維修保養船隻，渡輪營辦商為申領

補貼，不斷維修現有船隻，而不購買新船，以致船隻殘舊不堪，對

環境造成影響。 

 



3 
 

 政府應設立油價穩定基金，並把為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提供的補

貼，供基金運作。 

 

 認為本港只有少數公司有充足的資源經營渡輪航線，因而出現壟斷

的局面。政府為渡輪航線招標時，選擇不多，加上政府未有購買船

隻，故每當調整收費時，離島居民便有很多意見。 

 

 現時渡輪營辦商以盈利多的航線，補貼虧蝕的航線，但部份航線在

扣除補貼後，仍有不少盈餘。設立油價穩定基金的目的，是減少油

價對票價的影響。若油價上升，便從基金提供補貼，若油價下跌至

基準線以下，則渡輪營辦商需把差額撥入基金內。 

 

5.  運輸署代表表示，政府明白渡輪是離島的主要交通工具，在考慮

公共交通政策及其他因素後，因而為六條主要航線提供特別協助措施，但

當中不包括油價補貼。他重申，政府將於 2015年底至 2016年初進行中期

檢討，以專題研究形式，就公共交通政策的策略，渡輪的角色及財務安排

作出檢討。除六條主要離島航線外，中期檢討亦會顧及其他航線，並考慮

可否推行其他補助措施，希望以較全面及開放地進行檢討。運輸署會向運

房局轉達小組成員的意見，以便該局考慮可否在政策研究上作出配合。 

 

6.  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如下：  

 

 希望運房局改變思維，在中期檢討時，考慮設立油價穩定基金。 

 

 對於運房局未有派員出席會議感到失望。運輸署作為行政部門，

只可作為中間人，但議員希望與局方直接對話。是次會議有多位

議員出席，局方應尊重代表市民的區議員，並要求局方派代表出

席下次會議。 

 

 批評政府欠缺整體渡輪政策，除六條主要離島渡輪航線外，亦應

關注其他渡輪航線，例如東涌至沙螺灣航線的票價亦甚高昂。 

 

 若政府只著重陸路運輸，則建議為所有離島增設陸路交通接駁。 

 

 重申渡輪是離島居民必需的交通工具，政府應推出政策以協助調

節票價。除油價穩定基金外，亦應考慮其他建議，例如自行購買

船隻，再交由渡輪營辦商營運。由於海上安全的要求越來越高，

渡輪營辦商難以招聘船長或船員，致令成本上漲，唯有把成本轉

嫁給乘客，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4 
 

 

 在假日下午時段(3時至 5時 30分)，有很多人排隊等候由長洲往中

環的渡輪，反映服務嚴重不足，希望政府在中期檢討時，一併跟

進有關問題。 

 

 曾有長者及傷殘人士投訴，行走南丫島至中環航線的船隻，泊岸

跳板的弧度較大，要求運輸署跟進泊岸跳板和碼頭踏板弧度不一

的情況。  

 

 希望政府推出政策，促進渡輪發展，並透過推廣離島旅遊，增加

乘客量，令渡輪營辦商保持穩定的收入。 

 

 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2 元車船優惠”)，

亦屬政府一種補貼，但離島的船費高昂，居民在交通上卻沒有任

何補貼。 

 

 市區土地不足，而離島區則有不少土地，但因交通費高昂，令市

民不願意遷往離島居住，故希望運房局以全港角度考慮有關政

策。建議把未來房屋建設及增加土地供應等因素，亦納入中期檢

討範圍內。 

 

 坪洲往返市區必需乘船，希望政府盡快落實渡輪政策。在推出 2

元車船優惠後，不論是否假日，長洲、坪洲及梅窩的乘客都有所

增加，但船隻卻沒有增加。質疑為何政府提供的補貼，只可用於

船隻維修，而不能用於購買船隻。 

 

 

 街渡對居民亦相當重要，建議政府設立油價穩定基金，並把 1億 9

千萬元資助注入基金，供合資格的渡輪或街渡營辦商申請。據了

解，由於渡輪營辦商於原油價格每桶 100 多美元時簽訂合約，因

此無論油價升跌，都需依據合約行事，故未能調低票價。 

 

 現時原油價格跌至每桶 40多美元，政府亦有不少盈餘，因此這是

研究油價穩定基金的最佳時機。若油價低於基準，渡輪營辦商無

需減票價，只要把差額撥入種子基金內；若油價高於基準，則由

基金補貼。現時向渡輪營辦商提出有關建議，相信獲接納的可能

性較高，故政府應把握時機制定政策。 

 

http://www.lwb.gov.hk/fare_concession/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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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召集人總結表示，要求運房局派員出席下次會議，解釋中期檢討

的詳情，以便小組成員直接向局方表達意見。他希望政府考慮撥款設立油

價穩定基金，讓渡輪或街渡營辦商申請，同時促請運輸署與渡輪營辦商商

討，是否有下調船費的空間。 

 

8.  運輸署代表回覆表示，明白小組成員對渡輪的關注及政策的意

見。運輸署會向運房局反映成員的意見，以便該局考慮。在政策研究方面，

除了六條主要離島航線外，中期檢討亦會考慮如何維持其他航線長遠的服

務，包括是否推出協作措施等，同時亦會探討渡輪在全港公共交通服務的

角色。有關長洲及坪洲的情況，署方會與渡輪營辦商研究，亦會跟進南丫

島碼頭跳板的問題。在票價方面，現時並未有減價的機制或法例，只有於

憲報公告訂立最高價格，但署方會與渡輪營辦商再作商討。 

 

 

II. 其他事項 

 

9.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III. 下次會議日期 

 

10.  議事完畢，會議在下午 3時 05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通知。 

 


